2026年7月7日伊春市友好生态环境局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审批意见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我局拟对1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审批意见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6年7月7日-2026年7月13日（5个工作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联系电话：0458-3298062
通讯地址：黑龙江省伊春市友好区和平路56号伊春市友好生态环境局
邮编：153031       公示网址：http://www.yhq.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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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公众参与情况
	拟批复意见

	1
	黑龙江省伊春市友好区上甘岭镇污水处理厂设备升级改造项目
	黑龙江省伊春市友好区上甘岭镇伊嘉公路与砖厂路交汇处
	伊春市友好区市政环卫服务中心
	赛弗特（哈尔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该项目依托现有污水处理厂厂区改造，新增一套日处理10吨污泥的无害化处理系统，拆除原有CWSBR池，改造为EBIS池，新建1台0.7MW醇基燃料采暖锅炉，对全厂老化水泵、风机等污水处理设备更新升级。该项目与黑龙江省伊春市友好区污水处理厂设备升级改造项目共用同一笔投资，合计5009.25万元，该项目环保投资62万元，占总投资1.24%。
	
一、施工期
1、废气：施工期间土方挖掘、回填、车辆运输过程中将产生扬尘。需对施工现场全围挡，土方、砂石、秸秆辅料全覆盖，出入口设置车辆冲洗平台，运输车辆密闭篷布，四级及以上大风停止土方、破碎作业，场内持续洒水抑尘，严格落实施工“六个百分之百”防尘要求。
2、噪声：施工期噪声主要源于施工机械。应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避免在同一地点同时安排大量机械设备，22:00—次日6:00禁止高噪声施工，施工场界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25）。
3、废水：施工产生的砂石冲洗、结构阶段混凝土养护、设备废水全部循环利用，保证不外排；施工人员生活污水接入现有污水厂处理系统，严禁直排。
4、固体废物：施工固体废物主要包括施工建筑垃圾和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开挖土石方优先厂区回填，剩余合规清运至建筑垃圾处置场所，生活垃圾分类统一收集，交由环卫清运。
二、运营期
1、废气：运营期废气排放主要有农林废弃物破碎过程产生的颗粒物、混料过程产生的颗粒物、污泥发酵及陈化时逸出的恶臭污染物、醇基燃料锅炉烟气、醇基燃料储罐大呼吸产生的醇基燃料。
（1）破碎、混料废气：破碎、混料设备密闭+集气罩收集，配套布袋除尘器，颗粒物去除效率≥99%，废气合并通过15m排气筒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二级标准；车间持续洒水，控制无组织粉尘。
（2）污泥发酵恶臭：污泥无害化车间恶臭气体经集气罩收集后，经生物滤池除臭装置处置达标后经15m高排气筒排放，NH₃、H₂S、臭气浓度去除效率≥90%，排放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中15m高排气筒对应标准，厂界无组织恶臭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含2025修改单）表6限值。
（3）醇基锅炉烟气：锅炉燃烧废气配套布袋除尘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排放，需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燃油锅炉限值，规范储存9m³醇基燃料储罐，储罐区通风，控制甲醇无组织挥发，厂区内VOCs需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
所有废气治理设施与生产设备同步启停，建立运维台账，滤料、生物填料定期更换，非正常工况立即停产检修，杜绝超标直排。
2、废水：运营期废水主要为锅炉废水、喷淋废水与污泥压滤废水。废水全部接入本厂污水处理系统，经“预处理+EBIS生化+深度过滤+紫外消毒”处理，尾水稳定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含2025修改单）一级A标准后排入汤旺河。
3、噪声：运营期主要噪声来源为翻抛机、破碎机、混料机、传送机、风机等的运行噪声。应选用低噪声机型，设备底座加装减振垫，风机进出口设消声器，污泥车间、泵房墙体隔声，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北侧居民区声环境需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2类标准，每季度开展厂界噪声监测。
4、固体废物：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布袋除尘器收集的粉尘、废布袋、废包装袋、废机油。布袋收尘灰全部回用于污泥发酵；废布袋、废塑料包装袋分类收集，委托物资回收单位综合利用，建立出入台账。设备检修产生废机油单独密闭收集，依托厂区现有10㎡危废暂存间贮存，分区防渗、张贴规范标识，执行转移联单制度，委托具备危废处置资质单位定期清运，建立全生命周期管理台账，每年完成危废管理计划备案。本厂及友好区运来污泥全部进入好氧发酵系统，发酵成品含水率＜40%，仅限园林绿化、矿山修复，建立污泥接收、发酵、成品转运完整台账，严禁农用耕地使用。污泥转运车辆密闭，沿途无遗撒。
[bookmark: _GoBack]5、地下水和土壤：划分防渗分区，发酵槽、污泥脱水间、危废贮存间为重点防渗区，危险废物贮存点的地面与裙脚需采用2.0mm厚高密度聚乙烯膜或至少2mm厚的其他人工材料，渗透系数≤10-10cm/s，防渗技术要求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中有关防渗要求，污泥脱水间、发酵槽采取抗渗钢纤维混凝土或高密度聚乙烯膜（HDPE）进行防渗，防渗技术要求达到等效黏土防渗层Mb≥6.0m，K≤1×10-7cm/s的要求。辅料库、设备间为一般防渗区，地面应采用防渗混凝土或HDPE膜进行防渗，其防渗技术要求参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应满足等效黏土防渗层Mb≥1.5m，K≤1×10-7cm/s的要求。厂区道路进行一般地面水泥硬化，定期巡查池体、管线、储罐有无渗漏，建立巡检记录，杜绝地下水、土壤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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